


赣州市行政审批局
赣市行审证（1）字〔2024〕255号

关于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稀土矿山整合

（二期）技改项目变更—安远县矿区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中稀江西稀土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稀土矿山整合（二期）技改项目变更—安远县矿区〉环评审查的申请》收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编制，技术审查评估意见由江西华睿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你公司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缓解和控制环境不利影响的情况下，结合报告书和评估意见及专家评审意见，经研究，原则同意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具体批复如下：

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属于重大变动，原项目建设性质为技术改造。项目位于赣州市安远县蔡坊乡、高云山乡、新龙乡、欣山镇。项目总投资38448.0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48万元。原项目环评批复为《赣州市行政审批局关于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稀土矿山整合（二期）技改项目—安远县矿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赣市行审证（1）字〔2022〕108号）。

整个安远县矿区生产规模与原环评一致，但单个矿山的单个车间生产能力由原环评的100-300t/a（折REO）变更至100-1000t/a（REO），增加30%以上，变更后一个矿区仅设置一个富集沉淀车间，富集沉淀车间的位置与原环评相比发生变化，属于重新选址，在富集沉淀车间内新增碳酸氢钠除杂沉淀工艺，产品由稀土富集物变更为稀土富集物和碳酸稀土，项目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方面均发生变化，属于重大变动。

项目建设富集沉淀车间，主要建设除杂池、沉淀池、富集池、配液池、母液中转池、稀土产品池等工艺池；硫酸罐房、仓库、宿舍、配电房等辅助设施；车间尾水处理设施、应急池、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间、危险废物暂存间、污泥暂存间、除杂渣暂存间等环保工程；主要购置板框压滤机、耐酸输送泵、备用发电机组及变压器等主要生产设备。
项目包括1个整合矿山及2个非整合矿山，共设置3个富集沉淀车间，各矿山生产规模为涂屋二稀土矿53万吨/年、铜罗窝稀土矿1.5万吨/年、蔡坊岗下稀土矿38.75万吨/年。项目矿山分批次启动2个富集沉淀车间，总产能不超过1300t/a（折REO）。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削减+污染监控+流域预警”的原则，构建地下水、地表水环境防控体系。

1.源头削减

合理确定浸矿剂，避免过度浸矿，落实好防渗措施，做到清污分流和雨污分流，在采场设置环保回收井和监测井，采用清水对已开采矿体进行淋洗，将淋洗尾水用于浸矿剂补充水。
2.污染监控

在矿块下游合适区域布设污染监控措施（地下水监测井+地下水截获井），从地下水向下游迁移路径上控制污染物向下游扩散，保护下游地下水、地表水环境。

3.流域预警

地下水流域预警断面位置同地表水流域预警断面，在流域预警断面处设置地下水监测井和截获井。分析地表水中特征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趋势，确保小流域出口处地表水低于《离子型稀土矿山开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61016-2018）中一级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二）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注液孔施工、物料的贮存、转运、装卸过程和车辆运输等产生的无组织排放粉尘采取湿法作业、限制车速和设置顶棚、装袋、苫盖等规范物料堆存和装卸管理等措施，确保厂界颗粒物指标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有关标准。

（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化高噪声设备布局，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相关标准，营运期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严格履行危险废物转移相关环保手续，产生的危险废物应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综合利用或处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合法处置。在厂区内设置足够容积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贮存库，贮存库设计、建设和运行必须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应要求。

（五）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原则，做好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对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和简单防渗区采取相应防渗措施。建立完善的地下水和土壤跟踪监测制度，合理设置地下水和土壤监测点位，严格落实地下水和土壤监测计划，一旦发现污染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扩散。
（六）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优化开采方案，严控施工范围，减少临时占地和植被破坏，加强施工临时占地的生态恢复。运营期要求原地浸矿采场开采结束，及时开展土地复垦工作，实现边开采边复垦。服务期满后要求及时开展剩余原地浸矿采场、废弃母液池、尾水处理站的生态恢复工作；做好生态恢复的管护工作。
（七）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认真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配备环境应急设施和装备。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必须立即启动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减轻对外环境的污染影响。
（八）落实规范排污口要求。项目废气和废水排放设施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设置永久监测采样口、设置规范的污染物排放口并设立标识牌。

（九）项目周围规划控制要求。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设置环境防护距离。你公司应配合当地政府，严格控制好本项目周边规划，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新建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建筑。

（十）环境信息公开要求。你公司应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环境监测计划，委托有资质监测单位定期开展项目污染源和周边环境敏感点环境质量监测，并按要求实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其他要求
（一）在项目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按照国家最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并落实有关要求。你公司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并按规定对环保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编制的验收报告应依法向社会公开，同时报备所在地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并接受监督检查。项目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如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保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项目批准后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的，应报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三）项目涉及的消防、安全及相应防范等事项应满足相关技术报告及其主管部门批复文件要求。项目污染防治设施及危废贮存场所等，须与主体工程一起按照安全生产要求设计，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四）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送至赣州市安远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此页无正文）
赣州市行政审批局

2024年12月25日
（此件依法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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